西安市雁塔区电子城街道办事处涉企行政检查公示清单

	序号

	行政检查主体

	行政检查事项
	行政检查依据

	行政检查
频次上限
	行政检查标准
	检查计划


	1

	雁塔区电子城街道办事处
	消防安全检查
	《陕西省消防条例》
第十条第二款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本辖区的消防工作，组织、指导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和驻地单位开展群众性消防活动，建立专职消防队、志愿消防队等多种形式的消防组织。
	按年度计划每日巡查
	辖区内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和驻地单位是否开展群众性消防活动，建立多种形式的消防组织。
	年度计划制定中


	2
	雁塔区电子城街道办事处

	对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状况进行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九条第二款　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以及开发区、工业园区、港区、风景区等应当明确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有关工作机构及其职责，加强安全生产监管力量建设，按照职责对本行政区域或者管理区域内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状况进行监督检查，协助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或者按照授权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
《陕西省安全生产条例》
第四十八条　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以及开发区、工业园区、港区、风景区等功能区管理机构应当按照职责对本辖区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状况进行监督检查，并可以采取下列措施：（一）进入生产经营单位进行检查，调阅有关资料，向有关单位和人员了解情况；（二）对检查中发现的事故隐患，责令立即排除，及时报告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三）检查中发现可能存在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及时报告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将安全生产管理相关工作纳入网格化服务管理范围。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发现其所在区域内的生产经营单位存在事故隐患或者安全生产违法行为时，应当及时向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者有关部门报告并协助查处。
	按年度计划每日巡查
	　辖区内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相关制度是否落实到位
	年度计划制定中


	3
	雁塔区电子城街道办事处

	对辖区内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和食品摊贩日常巡查
	《陕西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及摊贩管理条例》
第三十六条第二款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按照食品安全属地管理原则，加强食品安全监管网络建设，明确基层食品安全信息员及其职责和相关待遇，与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和食品摊贩签订食品安全承诺书，指导其履行食品安全责任，落实食品安全防范措施，发现违法行为时应当及时制止，报告市场监督管理、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或者市容环境卫生部门，并配合处理。
	按年度计划每日巡查
	区内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和食品摊贩食品安全相关制度是否落实到位
	年度计划制定中


	4
	雁塔区电子城街道办事处
	对市容环境卫生门前“三包”责任制的督查
	西安市市容环境卫生门前“三包”责任制管理办法》（西安市人民政府令第6号公布，2017年修订）
第五条  在区、县人民政府的组织下，由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辖区内的市容环境卫生门前“三包”责任制的日常督查工作。
市、区、县城市管理部门按行政管理权限，分别对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的市容环境卫生门前“三包”责任制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和指导。
	按年度计划每日巡查
	辖区内沿街门店门前“三包”责任制度是否落实到位
	年度计划制定中


	5

	雁塔区电子城街道办事处
	对电梯的检查
	《西安市电梯安全管理办法》（西安市人民政府令第125号公布，2020年修正）
第四十四条  市、区县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应当督促、指导有关职能部门、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依法履行电梯安全管理职责。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组织开展对本辖区内电梯的检查，督促电梯相关单位开展电梯安全隐患日常排查治理，发现安全隐患、违法等情况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并督促消除安全隐患。
	按年度计划每日巡查
	辖区内电梯运行是否正常、质量检测是否达标等
	年度计划制定中


	6
	雁塔区电子城街道办事处

	对燃气安全的监督检查
	《西安市燃气管理条例》（2020年修正）
第四条 第三款　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接受燃气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对辖区内的燃气安全进行监督、检查。
	按年度计划每日巡查
	辖区内用气单位燃气安全相关制度是否落实到位
	年度计划制定中


	7
	雁塔区电子城街道办事处
	对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监督检查
	《西安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
第五十八条  城市管理部门、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建立和完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监督检查制度，对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进行经常性的监督检查。
	按年度计划每日巡查
	辖区内各小区生活垃圾分类处置工作是否落实到位
	年度计划制定中


	8
	雁塔区电子城街道办事处
	特种设备安全生产的检查
	《西安市特种设备安全条例》（2020年修正）
第四条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将特种设备安全纳入安全生产检查范围，督促特种设备生产、经营、使用单位落实主体责任，协助有关部门履行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职责。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履行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职责。发现生产、经营、使用单位存在特种设备违法行为或者事故隐患时，应当及时向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者有关部门报告。
	按年度计划每日巡查
	辖区内特种设备生产、经营、使用单位是否落实主体责任制度
	年度计划制定中


	9
	雁塔区电子城街道办事处
	对抗旱工程设施建设和维护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抗旱条例〉细则》（陕西省人民政府令第183号）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应当落实抗旱工程设施管理主体和责任，对工程设施建设和维护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抗旱工程设施管理单位或者经营者应当对所管理的工程进行定期维护，保障正常运行。
	[bookmark: _GoBack]按年度计划每年四次
	辖区内抗旱工程设施管理单位或者经营者对所管理的工程是否定期维护，确保正常运行。
	年度计划制定中


	10
	雁塔区电子城街道办事处
	防汛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国务院令第86号公布，2011年1月修订）
第十五条　各级防汛指挥部应当在汛前对各类防洪设施组织检查，发现影响防洪安全的问题，责成责任单位在规定的期限内处理，不得贻误防汛抗洪工作。
各有关部门和单位按照防汛指挥部的统一部署，对所管辖的防洪工程设施进行汛前检查后，必须将影响防洪安全的问题和处理措施报有管辖权的防汛指挥部和上级主管部门，并按照该防汛指挥部的要求予以处理。
《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细则》(陕西省人民政府令第23号)
第六条第一款　省人民政府设立防汛指挥部，负责指挥领导全省的防汛抗洪工作。地（市）、县（市、区）和有防汛任务的乡（镇）人民政府都应设立防汛指挥部。负责指挥领导辖区的防汛工作。
第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防汛指挥部办事机构的职责是：（一）组织防汛安全检查和汛前准备工作。
第十四条　山洪、滑坡、泥石流易发地区，当地有关部门应落实监测人员，制定防范措施，定期进行安全检查。
第十五条　各级防汛指挥部汛前应组织各有关部门对防汛准备、防洪设施和行洪安全进行全面检查，重点检查主要江河堤防、危房校舍、滑坡地段、河道行洪障碍、病险水库、气象、水文测报设施、通讯设施、防汛物料以及各项防汛预案。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和隐患应提出治理措施，并责成有关单位限期处理。
	按年度计划汛期每日巡查
	辖区内各单位防汛工作制度是否落实到位、防汛物资是否配备齐全
	年度计划制定中




